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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中山藝管為國內唯一設置於綜合型頂尖大學的專業系所。除了校內豐沛的學
研能量和國際交流機會，更因參與城市治理和實踐而與實務緊密結合。為培
育具跨域能力及多元職涯的藝文產業管理專才，本所課程、師資和校內文、
管、社學院共構。更提供有跨社科院/管理學院/西灣學院雙主修雙碩士學位
的攻讀計畫，意圖以更廣大的知識視野來面對現在與未來文化產業實務上的
挑戰。



推動目標
人才培育：
從過程中培養學生與業界合作、互動的職能，
除了能夠回歸到課堂及自身的專業和研究發展。
同時在此過程對學生進行增能並培養自信。

價值創造：
回應 SDG8、11、17 三項指標，SDG8：以管
理知能與執行力強化藝文產業的附加價值創造，
促進文化經濟繁榮，改善從業人員工作報酬
SDG11：驅策藝術文化的計畫性社會介入，提
升生活品質與人文肌理，強化社區與城市的永
續韌性 SDG17：建立多元長期的議題式協作
夥伴，共創社會中的文化永續。

場域永續發展：
耕耘具區域特色的藝產企合作模式，
發展出韌性社群，對社會與社區議題
快速回應。

跨域教學創新：
帶領學生進行藝術文化、企業合作、社會議題
面向的實作與討論，並從實踐過程中與理論和
實務觀察交互印證。



師資

張正霖助理教授

藝術資產管理、
美術館理論與實務、
文化產業理論與實務、
科技與藝術產業創新、
華人現當代藝術

陳宏星助理教授

西洋藝術史、西方美學、
藝術哲學、藝術批評、
藝術策展、藝術投資與市場

謝榮峯教授/所長

藝術管理(策略分析、智慧資本)、
藝術行銷(策略導向、藝術參與)、
文化創意事業經營(微型創業、工作組織)、
藝術行政(公私協力、民營化)、
社區藝術管理（社區文化創業、地方發展)

魏君穎助理教授

文化外交與交流、
文化政策、
表演藝術行政

陳尚盈教授

藝術管理、藝術行銷
博物館管理、
藝術與文化政策、
社區與藝術教育



師資

人管所陳以亨教授

募款管理、藝術行銷、
非營利事業組織管理、
人力開發管理

公事所郭瑞坤教授

公共事務管理、社區營造、
公共藝術行政、文化資產
管理

財管系鄭義副教授

藝文組織財務管理、
非營利組織管理、
社會企業創新



在藝文產業中，學習
如何與他人交流連結
是重要的能力，中山
藝管所有著不同專業
背景的師長及同學們，
透過溝通合作激發創
意、打開視野，並探
索不同可能性！

時間轉瞬即逝，時
代不斷在變化，我
們應思考如何在這
瞬息萬變的藝術世
界中，通過創新與
專業的藝管能力，
傳遞藝術價值，推
動未來藝術文化的
多元與發展。

藝管所畢業生孫御翔

藝管所畢業生王學翎

聽學長姐說…



碩士班
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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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方式（須視當年度公告資訊）

碩士班考試
碩士班甄試

招生名額：

一般生7/在職生2
考試項目：
一、書審（50%）
二、面試（50%）

招生名額：

一般生5
考試項目：
一、筆試：藝術管理（40%）
二、複試：面試（60%）

碩士班考試 其他
管道

外國學生/
僑生/
僑生單獨招生



雙主修碩士論文
共同指導

管理學院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系

西灣學院
社會創新研究所

簽署雙主修協議

學生可在兩所共同指導下，以一份論文取得雙主修(雙學位)資格畢業，
迅速拓展個人跨域知識資本。



課程結構圖



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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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近期洽談/規劃中的計畫
與目標

近期洽談/規劃中的計畫
與目標

02 03 04 05 06

教學

持續進行移地密集
教學
強化課程實作及
社會參與
成立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術

規劃辦理台灣
藝術管理國際
學術研討會、
視覺藝術市場
論壇及工作坊

專案/計畫

與FACP亞洲文化推展
聯盟簽署MOU
與高美館洽談策展/
合作方案
行執本校水下載具中心
公共藝術案

出版

管理情境模擬
教案專書
藝文個案敘事與
議題寫作專書

協作
與2個公部門文化機
構，10個在地民間
藝文團體，2個平台
組織或企業發起專案
及長期協作連結



中洲津餘祭策展活動學生團隊 西子灣海域中心公共藝術設置案團隊

112年台北移地教學場景 112年Open House活動

活動剪影

與FACP亞洲文化推展聯盟簽署MOU合作協定



獎助學金

空
間

空
間



獎助學金

本校研究生獎學金:入學優秀學生

發放條件、金額及錄取優先次序如下（發放名額依校每年分配而定）：
1. 取得「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及「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
學生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且同時錄取頂尖大
學碩士班之正取生於入學後，每名18萬元分2學期發放。

2. 取得「國立中山大學五學年學、碩士學位辦法」及「國立中山大學學士班
學生七學年學碩博育才實施辦法」中之碩士班預備研究生之資格者於入學
後，每名12萬元分2學期發放。

3. 由本校大學部進入碩士班就讀，且其大學部畢業成績於全系(班)排名前
30%以內者，每名8萬元分2學期發放。

4. 碩士班甄試入學正取前30%者，每名6萬元分2學期發放。
5. 碩士班考試入學正取前10％者，每名4萬元分2學期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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